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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名稱： 自殺防治法 EN

公布日期： 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衛生福利部 ＞ 心理健康目

列印時間：114/04/16 10:33

為加強自殺防治，關懷人民生命安全，培養社會尊

重生命價值，特制定本法。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
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自殺防治應根據個人、家庭及社會影響因素，自生

理、心理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勞動及其他

面向，以社會整體資源投入策略實施之。

中央主管機關應設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，以促進

政府各部門自殺防治工作之推動、支援、協調及整

合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協調、諮詢、督導、

考核及推動自殺防治工作，應設跨單位之自殺防治

會。

1

前項自殺防治會之組成、任務、議事程序及其他應

遵行事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

2

各機關、學校、法人、機構及團體，應配合中央及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推行自殺防治工作，辦

理自殺防治教育，並提供心理諮詢管道。

1

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自殺防治工作之必要，得請求

有關機關協助或提供相關資料。

2

第一項自殺防治教育及心理諮詢管道所需費用，必

要時中央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予補助。

3

各級政府每年應編列自殺防治經費，執行本法所定

相關事項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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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自

殺防治方案推行績效優良者，給予獎勵。

2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設置自殺防治相關人

力，並提升其專業技能。

1

前項自殺防治相關人力之資格、訓練、課程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2

中央主管機關就前二項事項，必要時應對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予以補助。

3

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全國自殺防治綱領，報行政院

核定後實施。

1

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、團體設國家自殺防治中

心，辦理下列事項：

2

一、自殺防治現況調查。

二、自殺資料特性分析及自殺防治計畫建議書。

三、每年製作自殺防治成果報告。

四、輔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推動因地制

宜之自殺防治。

五、推廣及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。

六、建置及改善自殺防治通報關懷訪視制度。

七、推動醫療機構病人自殺防治事項，進行監督及

溝通輔導。

八、協助傳播媒體及網際網路平臺遵守自殺新聞報

導原則，並建立自律機制。

九、其他自殺防治有關事項。

前項第五款自殺防治守門人，指具備自殺防治觀

念，能識別自殺風險，並提供協助或轉介等作為，

以防範他人發生自殺行為之人。

3

第二項法人、團體於執行受委託業務時，得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必要之個人資料。

4

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或委託辦理免付費之二十四小

時自殺防治緊急諮詢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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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自殺防治通報系統，供醫事人

員、社會工作人員、長期照顧服務人員、學校人

員、警察人員、消防人員、矯正機關人員、村

（里）長、村（里）幹事及其他相關業務人員，於

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，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。

1

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；通

報人之身分資料，應予保密。

2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，應立即處

理；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請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團體進

行關懷訪視。

3

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機制，降低民眾取得高致命性

自殺工具或實施高致命性自殺方法之機會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防止自殺行為人再自

殺，提供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心理輔導、醫療、社

會福利、就學或就業等資源轉介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請之機關

（構）或團體進行關懷訪視時，得請求警察機關、

醫事機構、學校或其他相關機關（構）協助，受請

求者應予配合。

各機關、學校、法人、機構、團體及相關業務人員

執行本法相關業務時，對自殺行為人及其親友之個

人資料應予保密，不得無故洩漏。

1

無故洩漏前項個人資料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。

2

宣傳品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

體，不得報導或記載下列事項：

一、教導自殺方法或教唆、誘使、煽惑民眾自殺之

訊息。

二、詳細描述自殺個案之自殺方法及原因。

三、誘導自殺之文字、聲音、圖片或影像資料。

四、毒性物質或其他致命性自殺工具之銷售情報。



第 17 條

第 18 條

第 19 條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助長自殺之情

形。

廣播、電視事業違反前條規定者，由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

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。

1

前項以外之宣傳品、出版品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

違反前條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

負責人及相關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前條規定之物品、令其限期移除

內容、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；屆期不履行者，得

按次處罰。

2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

